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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 

國民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證明書申請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適用於 93 學年度開始修習教育學程學生 

姓  名  學  號              系（所）別  

生  日    年   月   日 電  話  證書字號 
（學生免填） 

 

※請勾選並填妥已修課程之成績及學分數，並以螢光筆於歷年成績單上將勾選之科目畫記。 

類  別 
修課學年

度/學期 
課程名稱 

教育部採計

之學分數 
成績 

所修課程 

之學分數 
備註 

教學基本學科

課程（必修至

少 10 學分） 

 □國音及說話 2    

 □寫字 2    

 □兒童文學 2    

 □兒童英語 2    

 □鄉土語言 2    

 □普通數學 2    

 □自然科學概論 2    

 □生活科技概論 2    

 □社會學習領域概論 2    

 □音樂 2    

 □鍵盤樂 2    

 □美勞 2    

 □表演藝術 2    

 □藝術概論 2    

 □健康與體育 2    

 □民俗體育 2    

 □童軍 2    

教育基礎課程 

（必修4學分,

四科至少選二

科） 

 □教育心理學 2    

 □教育哲學 2    

 □教育社會學 2    

 □教育概論 2    

教育方法學課程  □教學原理 2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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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  別 
修課學年

度/學期 
課程名稱 

教育部採計

之學分數 
成績 

所修課程 

之學分數 
備註 

（必修至少 6

學分,至少六

科選三科） 

 □班級經營 2    

 □教育測驗與評量 2    

 □教學媒體與操作 2    

 □課程發展與設計 2    

 □輔導原理與實務 2    

教育實習課程

(至少選修 10

學分) 

 □國民小學教學實習(必修) 2    

 □國民小學語文教材教法 2    

 □國語教材教法 2    

 □鄉土語文教材教法 2    

 □英語教材教法 2    

 □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 2    

 □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教材教法 2    

 □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 2    

 □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教材教法 2    

 □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 2    

 □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 2    

選修課程 

（選修 10 學

分） 

 □教育研究法     

 
□ 特殊教育導論 

□ 特殊兒童心理與教育 
   

 

 □資訊教育     

 □教育行政     

 □德育原理     

 □發展心理學     

 □人際關係與溝通     

 □生涯教育     

 □教育法規     

 □行為改變技術     

 □多元文化教育     

 □心理與教育測驗     

 □教育統計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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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  別 
修課學年

度/學期 
課程名稱 

教育部採計

之學分數 
成績 

所修課程 

之學分數 
備註 

 □教育史     

 □現代教育思潮     

 □科學教育     

 □教育人類學     

 □環境教育     

 □電腦與教學     

 □生命教育     

 □兩性教育（性別教育）     

 □初等教育     

 □中等教育     

 □兒童心理學     

 □青少年心理學     

 □視聽教育     

 □親職教育     

 □人權教育     

 □比較教育     

 □學校行政     

合計         學分 

  備註：一、國民小學教師教育學程應修學分數：至少 40 學分。 

        二、請先至教科系審核通過後再由南大註冊組發給證書。 

教科系 教務處註冊組 副教務長 

   

 

繳費收據黏貼處 

 


